
蔡周周
廣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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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閥周周周周周議吳周周周周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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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森華賢額彪賢 創雄楫超駒埠 
事周吳周周周周
瑞正家錦勝瑞

吳周周 至 

"龜 

監交文堂

隆炤湖家瑞挹
周簡周周蔡周 
潤南朝家英成 
彩德相駒頴鉅
吳周蔡吳吳周 
自盛興罪燦 

松昌遂麗篇林

晃穗和

督際膻 十 

吳周周八 

棟新萬 年 

材和翹 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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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
價

百 

四 

尸十

五九 

元元

五

弋

^*1 號五十月四年人拾國民

^射

■
俊
藤
新
平
逝
世 

日
本
京
都
十
三
日
電
。前
任
外
相
之
後
藤
新
平 

子
爲
：
是
日
在
本
處
逝
世
，，享
壽
七
十
有
三
。c  

查
伊
向
在
政
界
活
動
。是
月
四
日
由
東
京
乘
火 

車
來
此
間
。C

途
次
忽
患
腦
血
溢
症
。。死
後
晋
陛 

伯
爵
。。其
遺
屍
是
夜
連
往
東
京
。。

■
陳
頴
川
堂
閱
書
報
社
之
歡
迎
盛
會 

域
埠
函 
陳
頴
川
堂
閱
書
報
社
。十
二
晚
開
歡
迎 

大
會 
。由
雲
標
君
贊
禮 
搖
鈴
開
會㊀
請
衆
起 

立
。向
太
祖
妣
遺
像
二
一
鞠
躬㊁
請
各
昆
仲
向
煥 

章
博
士
行
一 
相
見
禮㈢
主
席
劍
臣
君
就
位
，、宣 

布
開
會
理
由 
畧
謂
博
士
出
席
世
界
宗
教
和
平 

大
會
。，宣
傅
孔
教
：
增
光
國
體
，C

宜
歡
迎
者
一 

。。博
士
是
本
族
不
爰
得 Z
人
才
，
學
貫
中
西
。 

華
夷
聞
名
。。仝
人
等
今
幸
得
嗚
丰
采 
。宜
歆
迎 

者
二㈣
請
陳
博
士
指
教;
陳
博
七
起
立:
謙
謝 

一 番
，。旋
詳
說
孔
教
之
重
要
。。危
微
精
壹
Y

足 

敕
中
國
。"
演
畢
掌
聲
如
雷"C

後
請
神
梅
君
咨
謝 

。。各 昆
仲
隨
卽
熟
烈
捐
助
孔
教
大
學
約
百
餘
元 

。，至
晚
上
二
點
設
席
北
京
酒
樓
。〃
筵
開
五
席

00 

首
由
劍
臣
君
宣
布
設
宴
旨
趣
，領
衆
起
立"
。舉 

杯
與
陳
博
士
及
來
賓
鄧
雲
章
。羅
振
覺 
岑
永
和 

。黃
孔
昭
諸
君
敬
飮
一
杯2

酒
至
數
巡
1

旋
請
博 

士
験
揮
孔
教
、、將
五
倫
詳
細
解
釋
一
番
一
繼
請 

鄧
羅
岑
黃
諸
先
生
次
第
發
揮
。
均
謂
以
孔
教
爲 

救
國
之
根
本"
雄
詞
偉
論
。。美
不
勝
紀
。各
演 

畢
報
以
熟
烈
之
掌
聲
，、初
梅
君
答
謝
。
飮
至
二 

時
散
席
1

洵
盛
會
也
該
晚
捐
助
孔
教
大
學
者" 

陳
頴
川
閱
書
報
社
捐
銀
拾
大
元
。初
梅
捐
拾
元
。 

創
國
：
業
國
：
盂
源
宗
偉
。
和
業
？
孔
麟

0,1 

各
捐
五
元 
謀
滋
。。群
振
每
捐
三
元
，銳
良
。 

矛
伍
。宗
佐
。：
。宗
鎏 
載
德 
。玉
泉 
德
崇
。 

明
旋
。。同
俠
、。。。宗
緖
；
孔
則
：
堯
典
。，雲
標 

。德
尙
。蔭
槐 
孔
燦
。文
沛
。备
捐
二
元
。維
典
‘
 

孔
欵
。豪
大
。英
昌
宗
俊
。雲
珠
、謀
敦
。孔
美
uo 

^

一̂

^

^

—

 

喂

C

諸
君
爾
之
存
欵
欲
收
七
釐
息
乎
。。如
欲
收 

此
數
者
，請
卽
日
通
函
示
知
。待
本
社
將
獲
此
厚 

息
之
法
詳
細
奉
吿 
本
社
資
產
數
逾
百
萬
元
。 

曾
魯
丹
灑
貯
欵
與
按
揭
會
社
謹
白 

英
文
住
址
如
下

102
—103  Yorks

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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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ancouv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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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於
君
名
龍
經
乃
係
新
會
鄕
人
年
約
四
年
歲 

在
離
片
時
魯
別
埠
三
咪
魚
油
偈
西
人
處
做
工
向 

安
無
異
忽
于
昨
三
月
廿
五
號
晩
外
出
身
穿
厨
工 

衣
服
一
去
不
返
至
今
已
十
餘
天
矣
尙
未
見
寶 

如
有
僑
胞
得
知
他
下
落
請
照
下
列
地
址
賜
知
即

▲
。
新
聿
籌
辦
開
平
模
範
村
招
股
鱗 

敢
者
本
堂
同
人
擬
建
公
立
模
範
村
先
經
招
集
第
一
期
第
貳
期
優 

先
股
購
有
洪
聖
洲
等
地
稅
約
貳
白
畝
報
容
測
量
各
在
案
茲
乂
招 

普
通
股
凡
屬
中
队
人
如
能
依
本
堂
章
程
者
均
可
附
股
欲
知
招
股 

簡
章
請
向
下
列
分
部
職
員
處
問
取
可
也

駐
雲
高
華
分
部
職
員
委
員
長
黃
紀
杰 

司
庫
員
那
湛
隆 

書
記
吳
業
福 

通
訊
及
收
股
銀
處

雕

检

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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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股
認
股
諸
君
將
所
認
之
股
份
若
干
即
在
所
在
地
銀
行
買
香
港 

通
用
銀
單
付
來
本
分
部
抑
滙
命
銀
而
來
其
滙
價
高
低
照
收
到
銀 

之
日
爲
標
準

夫
國
家
與
社
會
。。由
個
人
之
性
。"
與
衆
人
之
性
、。由
小
部
落
與 

大
部
落
合
而
爲
團
體
者
也
其
中
之
結
晶
體
端
賴
才
財
兩
裕

00 

循
權
已
羣
界
之
軌
道"
相
需
相
濟
而
演
進
」人
才
者
。。團
體
之
靈 

魂
也 
錢
財
者
q

團
體
之
脉
絡
也
一
兩
相
附
麗
、
團
體
之
精
神
，方 

能
活
動
。若
團
體
只
有
人
才
。無
錢
財
之
脉
絡
以
流
通
。。則
人
才 

之
靈
魂
失
恃
。成
鳶
枯
寂
之
軀
壳 
若
團
體
只
有
錢
財 
。無
人
才 

之
靈
魂
以
消
納
、則
錢
財
之
脉
絡
不
靈
。變
爲
凝
滯
之
血
塊
。。是一 

誠
虛
有
其
表
。然
世
間
上
之
大
小
團
體
，其
才
財
之
收
效
。。成其一 

大
事
業
者
。斷
非
徒
藉
其
團
體
之
名
稱
數
字
能
致
之
。凡
爲
團
體 

內
之
人
。皆
各
盡
其
才
能
各
盡
其
義
務 
合
壹
爐
小
冶
之
。方
能 

團
結
而
成
堅
固
之
體
統 
以
應
世
也
，•我
達
傕
社;
豈
外
是
耶
。。 

况®
i

權
社
員
。素
號
洪
門
之
優
秀
後
傑 
不
啻
爲
致
公
堂
之
靈
魂 

。。亦
卽
致
公
堂
之
先
鋒
隊
：
如
國
家
之
要
鎭
外
藩
，C

責
任
秦
嚴 

且
重
。。若 
事
委
蛇
不
振
。。何
貴
多
此
團
體
、一
社
員
放
棄
責
任 

:
不
繳
納
經
費
。亦
何
貴
有
此
羣
衆
。。此
氏
國
拾
乱
年.、
開
懇 

親
大
會
，。重
訂
社
章
。。所
以
有
第
貳
拾
。笫
貳
拾
壹
兩
條
。。專 

一
爲
經
費
而
規
定
也
。。而
人
才
難
得
。。姑
不
必
論
。對
於
欠
払
費 

一 節
。"
今
逾
兩
年
有
奇
矣
。
而
所
欠
者
依
然
玩
忽 
。以
致
社
務 

疲
罷
；
社
員
放
棄
。。莫
此
爲
甚
：
是
以
開
全
籠
會
議
議
决
。。凡 

有
社
員
。。拖
欠
各
項
經
費
。。從
佈
吿
之
日
起
，。再
限
八
個
月"
一 

.期
限:
務
要
新
舊
淸
繳
。丿
否
則
定
照
第
貳
拾
章
。，第一 
一拾 
一 章 

處
理 
。毋
稍
寬
縱 
。仰
各
支
社
遂
照
辦
理
可
也
。。此
佈
。"
民
國

始
八
年
四
月
八
號
。。

達
權
總
社
謹
佈

◎
全
加
致
公
堂
總
辦
事
處
通
吿 

爲
曹
事
。查
本
堂
向
例
；
凡
新
進
會
員
入
會
後
赴
第
一
次
公 

宴
；
免
收
席
金
。。藉
聯
感
情
而
重
義
氣
？
惟
現
在
入
會
脅
旣
巳 

•减
收 
公
帑
應
當
節
用
。。木
辦
事
處
經
開
會
議
决
，。由
十
八
年 

四
月
起 
。凡
新
舊
會
員
赴
公
宴
會
者
。。- 
律
須
繳
收
席
金
。。爲 

一
特
布
吿
。、 仰
各
埠
致
公
堂
。 
一
體
遵
照
可
也
。C 

.此
布
民
國
拾
人
年
三
月
廿
五
日

.
全
加
致
公
堂
總
辨
事
處
通
吿 

爲
通
吿
事
一
e

照
得
前
域
毋
總
堂
頒
發
之
公
產
牌
。。原
爲
籌
贖
公 

産
而
設
。C

此
案
經
去
年
第
五
次
懇
親
大
會
議
决
。。凡
拾
八
年
以 

更
會
者
：
隨
時
須
繳
交
城
埠
總
堂
公
產
費
三
元 
。領
襟
牌
懸 

掛
。惟
在
拾
人
年
以
後
入
會
者
。C
則
由
本
辦
事
處
發
給
襟
章
。。 

免
收
該
費
、C
本
處
現
開
會
議
决
。C

依
照
第
五
次
懇
親
會
議
决
案 

執
行
。。爲
特
通
吿
。。仰
各
埠
公
堂
一
體
知
悉
可
也
。此
布
。 
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三
月
廿
五
日

本
市
中
心
地
點
內
有
組
室
與
客
樹
及
商
店
數
間
收
租
頗
豐
現
擬 

出
售
與
人
取
價
極
相
宜
有
意
承
買
者
可
向
賣
主
直
接
交
易
不
用 

中
人
庶
省
却
佣
銀
如
非
買
主
僅
以
經
紀
人
之
資
格
欲
與
賣
主
接 

一
洽
者
切
勿
來
問
賣
主
向
買
者
提
出
2

 價
格
均
屬
實
價
不
折
不
扣 

如
蔵
者
請
向
佐
治
須
街
東
端
藏
用
覺
號
或
用
電
話
詩
磨
貳
三
三 

L

六
號 
一 問
可
知
其
價
鐘
賣
朦
形
遅
籽
再
説

感
恩
不
淺
如
宗
煥
兄
見
此
吿
白
亦
望
來
信
報
吿

W
ong  

匚un  Sun  

1615*  G
ovem

rnent  St*  

Victoria,  B
・ C

,  

域
埠
黃
雲
山
公
所
謹
敗

◎
*

承
受
生
意
股
份

・

片
打
街
東
門
牌 
號
聯
盛
金
器
舖
生
意
原
日
李 

炎
穩
占
有
股
份
茲
伊
志
圖
別
業
願
將
自
己
名
下 

所
占
之
股
份
生
意 
一
槪
推
與
聯
盛
公
司
承
受
訂
一 

期
五
月
六
日
俗
價
交
易
日
前
李
炎
穩
兄
欠
到
中
一 

西
人
欵
項
有
關
係
於
聯
盛
公
司
而
修
帽
未
清
者
一 

祈
於
未
交
易
以
前
到
來
理
妥
自
經
交
易
後
槪
不
」 

支
理
特
此
以
免
後
論

^
坎
貨
銷
流
於

。年 有
所
增
。。計 
一

二
年
。。日
本
購
入
坎
貨
。。僅
値
六
百
五
拾
萬

市
瞽
目
人
可
免
納
卡
費
。。但
須
先
向
瞽
者
協
會 

掛
號
。。領
有
該
會
發
給
通
過
証
。。

◎
日
本
代
表
之
演
說 

派
赴
全
坎
教
育
會
議
之
代
表
川
琦
寅
雄

03

本
上
星
期
六
日
。。應
本
市
西
商
會
對
外
貿
易
局
之 

請
“"在
溫
哥
華
旅
館
餐
廳
向•該
局
會
員
演
說
云

!3"一

元
。。去
年
增
至
三
千
四
百
萬
元
。。

周
逢
瑞 

吳
業
鉅 

吳̂

^
, 

周
順
榮 

周
簧
 

周
瑞
植 
二

笈

用
於
全
星
期
日
。。其
餘
星
期
一
至
星
期
六
日
uo 

祇
准
由
上
午
九
点
半
至
下
午
四
点
止
用
之
，。惟

◎

崖■

成
装
髪
劇
富
懇
親
大
會
及e
欽.頁
号 

1

埠
青
切
莞
事
鹿
增
第
十
四
週
年
赧
倉
强
話

I 謹
擇
於
五
月
十
二
號
上
午 

-:>.■ 

一
懇
親
大
會
及
成
立
第
十
四 
一 

-
典
禮
該
日
並
演
息
劇
遣
一

啟
者
本
總
會 

十
時
舉
行■ 

幽
年
紀
念
典
禮
該
日
並
演
話
劇
遣 

隹
險
屆
期
敬
請

■
皿
崇
義
會
支
部
暨
諸
昆
仲
駕
騎
慶
曷

(0) 催
收
各
經
費
廣
吿

日
本
自
明
治
維
新
後
。。國
人
衣
服
各
項
均
西
化 

。。有
時
新
舊
參
半
。。令
人
見
之
頗
覺
可
笑
。。如 

日
本
國
會
議
員
某
氏
。。身
衣
日
本
封
建
時
代
之 

長
袍)
足
穿
木
屐
。。惟
頤
戴
西
式
毡
帽
。。此
四 

不
相
之
衣
式
。。驟
睹
之
殊
堪
發
噱
。。

川
琦
氏
又
謂
自
拾
六
世
紀
以
來
。。歐
化
漸
次
輸 

進
日
本 
。蓋
其
時
歐
人
醫
學
與
航
海
術
由
荷
蘭 

人
紹
介
而
入
日
本
。。惟
自
明
治
維
新
後
。。國
人 

«
遵
其
求
智
識
於
枇
界
之
訓
諭"
。努
力
趨
新

00 

採
用
歐
美
政
治
學
術
。。致
國
家
有
今
日
之
繁
榮 

7

日
本
航
海
術
日
精
。。如 
一 九
壹
五
年
日
本
汽 

船
駛
進
港
帝
華
港
者
僅
拾
五
艘
。。去
年
則
增
至 

貳
百
廿
一 
艘
之
多
。。

雲
埠
支
堂
代
表
蔡
冠
英
君
代
表
支
堂
提
議
。。總
常
前
日
所
集 

之
百
子
會
一
。於
今
尙
未
完
全
淸
還
。。酬
將
百
子
會
之
利
嵐   

^ ̂

IS0

以
取
易
於
淸
還
，惟
衆
議
决 
僉
謂
若
將
利
息
盡
行
撤
窿 

則
對
於
本
堂
前
途
信
用
未
免
影
響
。茲
將
衆
議
决
百
子
會
歸 

還
時
期
。不
論
久
暫
一 
津
執
行
每
份
派
息
銀 
一 元
。。以
昭
信 

實 
惟
本
堂
現
目
財
政
未
有
能
力
將
百
子
會
票
电
一
。俟
他0
 

籌
有
的
欵
。。定
當
在
報
紙
宣
佈
也

歸 借

一
議
决
取
消
拾
四
制
三
月
一
號
通
過
「若
不
交
堂
底
。則
限
至
尾 

月
尾
日
止
献
不
收
之
微
案
」。 

, 

一
議
决
本
總
堂
成
立
至
今
卅
載
有
奇
前
者
咨
昆
仲
所
取
得
之
堂 

底
票
年
漂
代
遠
或
有
遺
失
。。

是
以
從
新
整
頓
酱
展
堂
務
再
行
壹
律
轉
換
新
色
底
票
。。昭
劃
。 

一。。但
毎
名
收
囘
轉
換
費
銀
二
毛
五
。。如
未
取
堂
底
票
者
5

 

須
以
一
律
加
入
。繳
交
基
本
金
三
元
。在
雲
埠
範
圍
者
則
繳
窯
， 

雲
埠
支
堂
。其
餘
各
埠
昆
仲
。則
直
接
寄
交
城
埠
億
堂
。
偷
有
％ 

徘
徊
觀
望
或
恃
頑
不
遵
髪
者
。如
有
事
報
到
本
堂
。定
當
分
『 

別
從
嚴
處
罰
。，或
概
置
不
理 

二■

一 議
凡
雲
棒
支
堂
。所
收
入
之
基
本
金
多
少
。以
五
成
繳
交
總
堂 

。餘
五
成
則
歸
支
堂
以
作
維
持
經
費
。

- 
議
决
因
本
總
堂
遞
年
行
政
經
費
浩
繁
。無
從
籌
措
，本
堂
兄
弟 

應
有
維
持
之
責
。。先
有
義
務
。後
有
權
利
。凡
本
堂
兄
弟
毎
年
， 

額
織
常
年
經
費
一
元
。爲
行
政
之
需
。以
資
挹
注
。。而
維
堂
務 

遞
年
要
繳
淸
此
項
經
費
。方
得
享
受
本
堂
保
護
之
權
利
。至
雲 

埠
支
堂
收
入
之
常
年
經
費
則
歸
支
堂
。除
雲
埠
之
外
。香
埠
昆 

仲
請 
一 律
繳
交
本
總
堂
。以
資
維
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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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十
八
年
二
月
廿
四
晚
全
體
會
議
决
定
通
過
執
行 

・「

本
總
會
需
費
浩
繁
端
賴
各
會
員
繳
交
月
費
維
持
現
在/

者慰一 

多
其
未
遵
繳
者
亦
有
茲
特
布
吿
从
會
員
欠
費
者
他
鶴̂
^
^
 

以
資
挹
注
否
則
照
會
章
辦
理
不
貸
此
布 
型
津
1

司
爱
爆

公推有權收銀人黄少虎̂̂
森 林瑞和 

域埠崇義會支部公推有權眼銀人 
韧蠶 

凡會員繳交各費請任交與"五位有̂̂
人爲幸 

癖^̂
6

每逢星期   

R^ 由正午拾二時起至夜晚十二時止

平
常
日

•
時
起
至
夜
晚
十
時
止

拒
絕

J

人
一 次
購
六
張
耳
。 
惟
自

今
日
起
2
0

則
每
卡
紙
四
强
須

無
卡

紙
而
納
現
欵
者
。。每
次
須
昂
仙
一

C

至
於
每.兀 

拾
七
張
之
卡
紙
。則
使
用
時
間
有
限
制
。即
祇
可

二

維
城
至
德
總
堂•謹
啟

◎

種
菓
家
排
亞

車
梨
役
十
三
日
電
。。本
處
有
白
人
種
果
家
三
十 

名
。C

聯
同
組
織
一
聯
衞
會
8

以
保
護
白
人
小
種 

果
家
之
利
益:
力
拒
東
亜
人
侵
進
種
果
業
。。茲 

已
舉
出
希
魯
爲
正
會
長'
。多
頓
副
會
長
。。塞
 

威
路
臣
。。另
職
員
四
名
。。卽
蚊
臣
。加
利 
哥
打 

萊
及 8
 氏
。。

■
洪
口
多
 
一 演
説
社 

都
郞
杜
八
日
函
。。本
埠
致
公
堂
附
設
之
演
説
社 

。。於
昨
日
下
午
兩
點
半
鐘
，。舉
行
成
立
大
會
0c 

蒞
會
人
員
，。極
爲
擠
擁
。。首
由
主
席
宋<@

君 

宣
布
開
會
意
旨
；
繼
由
李
君
實
。王
華
進 
鄧
鶴 

樓
三
君
。。相
繼
登
壇
。。其
中
發
揮
，。言
言
金
玉 

。"
語
語
珠
璣
。全
堂
聽
者
。。每
次
演
講
。C

酹
以 

熱
烈
之
掌
聲
。。時
至
鐘
鳴
四
句
。。主
席
即
搖
鈴 

散
會
。。同
時
幷
請
各
人
入
席
茶
會
。C

備
設
茶
點 

餉
衆
。，至
四
時
半
始
散
會
。。

■
邦
人
狎 
BI 少 
女
案
上
訴 

點
問
頓
函
？
邦
人
馬
某
二
人
。。在
某
餐
館
做
工 

00 

去
月
因
狎
啜
壹
未
成
年
之
西
女
。，遂
被
拘
控 

爲
狎 
BB未
成
來
之
女
子
案
。。由
其
親
友
具
保
釋 

出.。。去
月
六
號
開
審
。。法
官
比
林
羅
氏
判
爲
有 

罪
。。每
人
禁
監
九
個
月
。。罰
款
廿
1L元
。。被
吿 

不
服
。延
律
師
考
愼
氏
。。具
一
千
元
保
黑
。保 

出
上
訴"C

後
事
如
何
。。容
再
査
誌
。。 

按
前
日
女
傭
案
發
生
C

幸
得
官
商
運
動
。。依
理 

抗
爭
。。方
欣
駁
消:
今
此
次
狎
Bg西
女
案
又
起 

。。西
報
屢
紀
其
事
。。吹
毛
求
疵
1

察
其
用
意
。。 

實
欲
藉
案
排
華
。。若
做
案
上
訴
仍
判
有
罪
。。則 

排
華
派
益
大
放
厥
詞
。，吾
係
又
奚
堪
設
想
耶
願 

僑
胞
宜
自
重
自
愛 
母
滋
人
口
實
，爲
全
僑
害
也

諸
實
行 
須
採
用
何
手
續
爲
最
宜"
該
六
名
股
員 

中
。
以
魯
脫
氏
爲
首
。。蓋
魯
氏
爲
市
政
府
之
市 

塲
股
主
任
2

且
爲
提
倡
排
斥
書
最
力
之
市
參 

事
。。

•
領
事
館
通
吿 

領
館
布
吿
云
。。爲
通
吿
事
。。奉
外
交
部
第
八 

七
號
訓
令
開
。。爲
令
飭
事
。C

案
奉
國
民
政
府
令 

一開。q
查
華
僑
囘
國
興
辦
實
業
獎
勵
法
。。現
經
制 

一
定
明
令
公
布
：
應
即
通
飭
施
行

C

除
分
令
外

00 

一
今
亟
抄
發
原
條
文
。。令
仰
知
照
。
幷
轉
筋
所
屬 

一
壹
體
知
照
。。等
因
奉
此
。。除
分
令
外
。。今
亟
抄 

發
原
條
文
令
仰
知
照
。。等
因
奉
此
。。理
合
通
吿 

週
知
。。此
布
。。

華
嗇
國
興
辦
實
業
獎
勵
法 

一
第
一
條 
凡
華
僑
囘
國
興
辦
實
業
。，得
依
本
法 

一
獎
勵
之
、。

一 
㊀
關
於
建
築
事
業 

•◎
關
於
交
通
事
業 

一 
㊂
關
於
製
造
事
業 

演
關
於
農
礦
事
業 

一
®
關
於
其
他
依
法
允
許
人
民
經
營
之
事
業

00 

第
「條 
華
僑
興
辦
第
貳
條
所
列
各
種
實
業
。 

一 

欲
受
本
法
之
獎
勵
者
。。須
呈
請
僑
務
委
員
會 

一 
。、轉
請
王
管
機
關
核
准
，
方
得
辦
理
。。 

一
第
四
條 
華
僑
興
辦
實
業
，C

爲
其
安
全
之
必
要 

一 
。人
請
當
城
官
署
。。特
別
保
證
之
〃。 

一
第
五
條 
華
僑
興
辦
實
業- 
得
請
僑
務
委
員
會 

。。咨
請
交
通
機
關
。。於
其
需
要
材
料
及
出
產 

一 
物
品
。
予
以
運
輸
上
之
便
利
； 

一
第
六
條 
華
僑
興
辦
實
業
；
得
請
僑
務
委
員
會 

一
。，派
遣
專
員
。。或
行
知
地
方
官
署
r

予
以
指 

一 
導
爲
。。

一
第
七
條 
華
僑
興
辦
實
業
。。確
有
成
績
者
。。得 

一
營
嫌
委
員
會:
呈
請
國
民
政
府
。。給
予
獎 

一
養
褒
狀

一
第
八
條 
外
國
人
假
託
華
僑
名
義
。。或
華
僑
與 

一 
外
國
人
合
股
在
國
內
投
資
者
C
C

均
不
得
享
受 

一 
本
法
之
獎
勵
。。

一
第
九
條
， 
本
法
自
公
布
日
施
行 

审
*■• 
民
國
拾
八
年 
四
月
怡
五
日 

一 
个
、。
耶
教
徒
舍
己
教
人

加
耶
教
中
國
內
地
傳
道
會
之
主
任
蒿
士
脫)C

刻
下 

一
芬
血
英
屬
备
地
耶
教
會
、。請
多
派
外
國
男
女
傳
一 

6:.
   

徒
至
一
中
國
。6
協
助
該
教
會
宣
傳
耶
教
。。據
蒿 

一
氏
函
稱
就
由
國
各
省
暨
新
疆
與
西
藏
邊
境
及
中 

貳
画
部
與
西
南
部
內
各
土
司
所
轄
之
地
。"
須
多 

『朋
州
國
男
教
健
百
零
一 
名
」。而
中
國
拾
八
困 

寸
膏
外
國
女
教
徒
八
十
六
名
傳
教
。A

等
机
募 

5

恋
嫌
殿
教
徒
。。須
具
沉
皴
果
敢
與
能
犧
牲
及 

一
不
堪
郡
險
定
特
性
。。若
畏
難
荀
安
之
徒
。。則
不 

一
合
絡
卷
蓋
深
入
中
國
內
地
傳
教
。。欲
有
所
成
就 

:i凍
翳
礬
恒
。。不
怕
被
土
人
侮
辱
者
方
可

00 

<
»
 电
風
偷
看
敷
百
兆
人
匕 乃
未
聞
耶
教
主
義 

芝
入
民
，

-

»

6

排
電
車
新
價
今
日
開
始 

—— 

<
^
»
干
公
司
。。與
市
當
局
簽
訂
之
副
壹
卡
紙

簾稼«
合同*。今日開始實行。。經誌前報 
00 

elisgi 気般欲慳省卡費之市民：紛向電 

e

碳尊
1-力亳年得六張之舊式卡紙。。蓋 

•
滁裳稟凝注効力弱新式卡紙未發行 

1

J

 警赤頭冊簟的
-1 免果來多費g.-) 

一裹動即襄舊卡紙無多爲詞。。- 槪

九


